
2019 年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作为 2019 年湖北大冶湖高

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

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

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民生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本次债券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一、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2018 年 2 月 14 日，发改企业债券〔2018〕25 号文核准发行湖北大冶湖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14 亿元。

本次债券分两期发行，一期发行规模为 4.50 亿元，起息日为 2019 年 1 月 30 日；

二期发行规模为 9.50 亿元，起息日为 2019 年 4 月 1 日。 

项目 本次债券一期 本次债券二期 

发行人 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 
2019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9冶高投01（银行间市场）、 

19 冶高 01（上海证券交易所，现已

更名为 PR 冶高 01） 

19冶高投02（银行间市场）、 

19 冶高 02（上海证券交易所，现已

更名为 PR 冶高 02） 

债券代码 
1980039（银行间市场）、 

152099（上海证券交易所） 

1980102（银行间市场）、 

152154（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总额 人民币4.50亿元 人民币9.50亿元 

发行首日 2019年1月30日 2019年4月1日 

债券期限及

利率 

本期债券为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

面年利率为6.98%，在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为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

面年利率为7.50%，在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 



还本付息方

式 

本次债券设置提前还本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4、5、6、7年末分别按

照债券发行总额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本次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的债券面值为100元，平价发行 

承销团成员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分销商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 

由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无担保 

信用级别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出具的《湖北大冶

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2021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1】219号），在此次跟踪评级中，维持公司

AA的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19冶高投01/19冶高01”的信

用等级为AAA，维持“19冶高投02/19冶高02”的信用等级为AA 

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分别按照《2019 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2019 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及其他主管

部门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 

本次债券一期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9 冶高投

01”，债券代码为 1980039；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简称“19 冶高 01”（现已更名为“PR 冶高 01”），债券代码为 152099。本次债券

二期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9 冶高投 02”，债券代码

为 1980102；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19 冶高 02”

（现已更名为“PR 冶高 02”），债券代码为 152154。 

（二）付息情况 

本次债券一期和本次债券二期的付息日分别为 2020年至 2026年每年的 1月

30 日和 4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

作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两期债券均已完成 2021 年度付息及分期偿还

本金工作。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债券兑付兑息正常。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2019 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和《2019 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本次债券合计募集资金 14 亿元，投向大冶市滨湖三期城中村改造项

目、大冶市城西北片区二期标准厂房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四）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

协议》和《偿债账户监管协议》的规定，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支行接受发

行人委托负责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是否一致，同时

加强对专项偿债账户的监管，保证发行人按时还本付息，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五）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次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www.chinabond.com.cn）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1 年度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

时间如下： 

（1）2019 年第一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告（2021 年 01 月 26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发生变

动的公告（2021 年 02 月 05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2019 年第二期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债券 2021 年付

息公告（2021 年 03 月 26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

（2021 年 04 月 29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审计报告及附注

(含担保人财务报表)（2021 年 04 月 29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6）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摘要（2021

年 04 月 29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7）关于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

的补充更正公告（2021 年 04 月 30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8）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以

此为准）（2021 年 04 月 30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9）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21 年度跟踪

评级报告（2021 年 06 月 22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0）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末对外担保余额超过

净资产百分之四十的公告（2021 年 06 月 23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11）2019 年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履

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1 年 06 月 30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12）湖北银行大冶支行关于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末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四十的受托管理临时事务报告（2021 年 07

月 02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3）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2021 年 08 月 31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4）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附

注（含担保人财务报表）（2021 年 08 月 30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15）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总

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2021 年 09 月 17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16）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债权债务关系发生转让的

公告（2021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1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 2-00351 号）。以

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引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总资产（万元） 2,260,608.96 2,014,314.37 

总负债（万元） 1,176,758.31 1,006,561.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1,081,261.13 1,007,753.13 

资产负债率（%） 52.05 49.97 

流动资产（万元） 1,810,372.31 1,692,387.62 

流动负债（万元） 341,989.26 228,685.97 

流动比率 5.29 7.40 

速动比率 2.05 3.06 

2021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为 5.29，较上年末下降 28.47%；发行人速动比

率为 2.05，较上年末下降 33.02%。发行人短期偿债指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主

要因为发行人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长。2021 年末，发

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52.05%，较上年末略有增加，资产负债率处于行业中位水平。 

整体来看，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较上年存在不利变化，但仍处于合理范

围。发行人整体债务结构合理，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均较为稳定。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分析 

项目 2021 年末（万元） 2020 年末（万元） 

营业收入 85,444.59 79,107.05 

营业成本 57,125.69 54,116.99 

利润总额 32,230.68 31,181.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95.50 31,18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7,922.77 -13,564.3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86,616.65 -137,057.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6,610.66 147,147.0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502.65 96,585.87 

2021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85,444.59 万元，较上年增长 8.01%；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95.50 万元，较上年增长 4.54%。整体来看，发行

人收入和盈利情况稳定增长。 

2021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7,922.77 万元，较上年有所

改善；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186,616.65 万元和 116,610.66 万元，由于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大冶市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和安置房建设，故具有持续较高的投、融资需求。2021 年末，发行人期末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34,502.65，较上年有所下降。 

（三）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除本次债券外，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已发行尚

未兑付的其他债券如下： 

证券名称 起息日 
发行规模 

（亿元） 
债项评级 主体评级 

票面利率 

（%） 

22 冶高 01 2022-3-25 2.11 AA+ AA 6.72 

22 冶高投小微、22

冶投 01 
2022-4-22 4.00 AAA AA 3.56 

21 冶高投小微 01、

21 冶新 01 
2021-12-22 4.00 AAA AA 3.79 

21 冶高 01 2021-10-8 5.00 AA+ AA 6.80 

21 冶高 02 2021-12-1 4.42 AA+ AA 6.76 

21 冶高 03 2021-12-22 4.60 - AA 6.96 

20 大冶高新绿色

债、G20 冶高 
2020-9-24  11.00 AAA AA 6.03 

19 冶投 01 2019-11-12 1.95 - AA 7.46 

19 冶投 02 2019-12-27 7.89 - AA 7.41 

2021 年以来，发行人共发行 4 只私募债用于偿还有息负债，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缓解短期偿债压力。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已发



行尚未兑付债券余额为 56.17 亿元。 

（四）对外担保情况分析 

2021 年末，发行人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41.46 亿元，较

2020 年末增加 0.56 亿元，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38.25%，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被担保对象主要包括大冶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湖北光谷东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17.56 亿元）、大冶市森农水利投资

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8.38 亿元）、大冶市振恒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担保余

额为 6.07 亿元）等基础设施投资平台及其他国有企业。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

人对外担保未发生债务偿付风险。由于发行人对外担保金额较大，提请投资者关

注发行人或有负债风险。 

（五）受限资产情况分析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各类受限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资产类别 资产受限金额（万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7,800.00 借款质押 

应收票据 2,220.00 借款质押 

应收账款 20,508.23 借款质押 

存货 164,770.16 借款质押 

固定资产 96,151.53 借款质押 

投资性房地产 51,098.29 借款质押 

无形资产 94,344.16 借款质押 

合计 436,892.37 - 

2021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合计43.69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9.33%。 

（六）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本次债券一期（19冶高投01、19冶高01）设置了增信措施，由重庆兴农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兴农”）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增信措施执行正常。根据重庆康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庆兴农2021年度审计报告（重康会表审报字[2022]

第31号），2021年末，重庆兴农合并总资产金额为183.04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8.35%，担保余额为668.89亿元。根据重庆兴农2021年主体信用评级报告（东方



金诚主跟踪评字【2021】015号），重庆兴农信用评级为 AAA 级。 

本次债券二期（19冶高投02、19冶高02）未设置增信措施。 

四、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其他重大事项 

2021 年 1 月和 6 月，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总经理发生变动；2022

年 5 月，发行人董事长进行换届。上述人员变动事项对发行人的日常管理、生产

经营和偿债能力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对上述事项均及时进行了公开信息

披露，民生证券作为本次债券主承销商履行了信息披露督促义务。 

2021 年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2019 年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盖章页）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